
彰化縣縣立學校締結國外姊妹校或合作約定處理原則 

一、彰化縣政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規範彰化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締結國外姊妹校或合作約定，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學校締結國外姐妹校或合作約定時，應符合下列之目標： 

  （一）發展多元的國際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培養學生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 

        化的價值，增進國際的瞭解與友誼。 

  （二）建立互惠共榮、相互尊重、經驗分享的合作關係。 

  （三）提升學生外語溝通能力，促進文化互動與交流。 

  （四）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視野，恢宏的國際觀。 

三、學校締結國外姐妹校或合作約定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對象普及化：宜發展全方位的國際交流，避免過度集中某些國家 

        、地區或城市。 

  （二）訊息資訊化：交流活動的訊息傳播應該資訊化，並提供便捷且詳 

        細的交流資訊，方便相關學校或人員取得活動訊息。 

  （三）活動系統化：交流活動應作整體性之規劃，而且具有延續性、永 

        續性。 

  （四）方式多元化：交流的方式可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際交流。 

  （五）內容深度化：除學術交流、師生互訪、體育、民俗、藝術交流外 

        ，更可增加國際文化、國際問題、教育制度、學校亮點特色課程與教 

        學經驗等的研究與合作。 

四、學校締結國外姊妹校或合作約定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之對象應為已向該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立 

        案之學校，並以同級學校為原則。 

  （二）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計畫書（如附件 1）內容應包含：對象、學校 

        相關資料、交流內容、辦理期程、經費預算、預期成效及經費來源。 

  （三）須簽訂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協議書（如附件 2）。 

五、學校簽訂締結國外姊妹校或合作約定程序如下： 

  （一）可透過書面、電子通訊或面談等方式，尋求合作學校。 

  （二）確認該學校在該國已立案。 



  （三）評估互惠交流內容之合理性及合作可行性。 

  （四）研擬計畫書及協議書草案，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五）正式簽訂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協議書，並於一個月內送本處備查。 

六、協議書內容宜包括下列事項： 

  （一）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之對象。 

  （二）交流項目及內容。 

  （三）對等性條件。 

  （四）有效年限。 

  （五）簽訂日期。 

七、學校每年應定期評估交流情形與預期成效，以作為續約或修約之依據。 

 

 

 

 

 

 

 

 

 

 

 

 

 

 

 

 

 

 

 

 



【附件 1】 

彰化縣○○學校締結國外姐妹校或合作約定計畫書 

辦 理 學 校 
（學校全銜） 

 

姊 

妹 

校 

或 

合 

作 

對 

象 

資 

料 

學 校 全 銜 
（含所屬國） 

 

學 校 相 關 資 料 

 

 

 

 

 

 

 

 

交 流 內 容 

 

 

 

 

 

辦 理 期 程 

年 月 日 進 行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經 費 預 算 

 

 

 

 

預 期 成 效 

 

 

 

 

經 費 來 源 

 

 

 

 

＊ 註一 本表格文字請以中文正體自繕寫，內容以重點精要為原則，頁數不足時得自行延伸。 
＊ 註二 學校資料請簡述學級(制)別、修業年限、辦學特色、課程、師資、學生來源…等。 
＊ 註三 合作對象若為大陸地區，請另採用教育部頒訂之申請書之格式填具。 
 



【附件 2】 

 版本 1 

締 結 姊 妹 校 或 合 作 約 定 協 議 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特此簽訂締結姊妹校或

合作約定協議書。 

 

此協議旨在推動兩校教育、文化、體育、科學及社會之交流，增進兩校友誼，維繫兩校情

感。 

 

兩校將藉由通信及參訪等方式，促進雙方師生之交流。 

各交流活動須按照兩校共同協議之規定進行。 

 

此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將有益於 ________________及___________________兩校之間教

育、文化、體育、科學及社會之交流，透過合作關係，兩校將了解彼此文化，並將此精神延

伸至兩國之間，期望永遠世界和平。 

 

附則 

兩校同意以下事項： 

(1)此協議對雙方學校並無產生法律上或經濟上的義務。 

(2)所有參與交流活動者都應遵守接待學校該國之法律規定及學校規定。 

(3)此協議日後可經雙方討論且同意後修正。 

(4)此協議自簽訂日起三年有效。若任一方無終止協議，日期屆滿時將自動續約三年。若其

中一方欲終止協議，須於欲終止協議當學期結束前九十天通知另一方，此協議效力始得

終止。 

 

本協議書分別以中文書寫，各執一份保存之。 

 

此協議於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於彰化縣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簽訂後

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                        

 

校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版本 2 

彰化縣○○學校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協議書 

 

一、締結姊妹校或合作約定之對象：__________________學校(以下簡稱甲方) 

__________________學校(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學校全銜(含所屬國家) 

二、交流項目及內容： 

 

 

三、對等性條件： 

 

 

四、有效年限： 自 西元            年        月      日  起 

               至 西元            年        月      日  止 

                                共    計________________年 

 

五、簽訂日期：                  年             月           日 

   (預   訂) 

 

 

 

 
＊ 註一 本表格文字請以中文正體自繕寫，內容以重點精要為原則，頁數不足時得自行延伸。 
＊ 註二 正式協議書得於本草案送審通過後，自行設計格式並套入上述核定後之協議內容及雙方簽署代表簽 

     名欄位。翻譯本亦同。 


